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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5     证券简称：国机汽车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12 号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

完成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3月5日召开第七届

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公

司出资32,000万元人民币，联合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机资本”）、

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机国际”）、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电器院”）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新能源汽

车公司，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7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

联交易公告》。  

 上述关联交易标的公司——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机智

骏”）于4月6日完成工商注册。 

    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转变发展观念，顺应市场发展

趋势，创新变革发展模式，进一步延伸汽车全产业服务链条，联合国机资本、中

机国际、中国电器院以及其他社会资本，投资设立国机智骏，导入汽车产业上游

优质业务。国机智骏注册资本为 80,000 万元人民币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32,000

万元人民币投资参股，持股比例 4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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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国机资本、中机国际、中国电器院为国机集团控

股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

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规定，国机资本、中机国际、中国电器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

本次投资构成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 2015

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%属于重大关联交易，但所有出资方（包括关联方与非关联

方）均全部以现金出资，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新能源汽车公司的股权比

例，故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有关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，该项关联交

易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以 5 票赞成、0

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，关联董事陈有权先生、张治宇先生、陈仲先生回避了表决，独立董事王璞

先生、刁建申先生、李明高先生发表了同意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二、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有权 

注册资本：80,000 万人民币 

住所：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科技城旭日大道 6 号 

经营范围：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技术研发、制造、加工、销售

和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新能源汽车电动模块研发、装配和软件开发；销售新能

源汽车充电设施、汽车与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；经济贸易咨询（金融、证券、

期货、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）；汽车饰品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

技术的进出口、及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国机智骏将以用户体验为核心驱动力，通过中外研发资源的协同和创新，正

向研发并掌控电池、电机、电控三电核心技术，引领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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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电动化、轻量化、智能化和网联化等技术核心能力的建设，快速形成新能源

汽车产品的核心竞争力；同时通过构建全生态链的营销模式，为客户提供完整、

完善和完美的产品以及服务体验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联合国机资本、深圳市国基联合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国基”）、

共青城欣盛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欣盛鑫”）、中国电器院、中机国际、

上海龙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龙创”）共同出资设立国机智

骏，出资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 东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1 公司 32,000 货币 40% 

2 国机资本 13,600 货币 17% 

3 深圳国基 12,000 货币 15% 

4 欣盛鑫 12,000 货币 15% 

5 中国电器院 5,600 货币 7% 

6 中机国际 2,400 货币 3% 

7 上海龙创 2,400 货币 3%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本次参股国机智骏，是基于对国家战略和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准确

判断，前瞻性地切入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，真正开始了由汽车综合贸易服务商向

科、工、贸、金一体的产销实业集团的转型，力争在汽车全产业链实现突破，对

公司转型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（二）公司在进口汽车贸易服务领域深耕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，可

为国机智骏后续销售服务等各环节提供专业服务，并与公司现有融资租赁、汽车

金融业务发挥协同效应，同时借助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（三）公司本次与国机集团下属企业及社会资本共同投资设立国机智骏，能

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灵活机制和各企业自身优势，本着“风险共担，利益共享”

原则，使国机智骏成为拥有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商业模式，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

优秀新能源汽车公司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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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董事会决议； 

（二）国机智骏营业执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4 月 10 日 


